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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专业办理民办非学校 民办非学校设立要求
民办非学校注册条件

公司名称 北京新曙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国贸永安里通用国际中心A座1703

联系电话 186-0114-9101 18601149101

产品详情

专业办理民办非学校 民办非学校设立要求 民办非学校注册条件 梁经理：186-0114-9101

新曙光企业服务服务公司，专业设立民办非学校，慈善公益基金会。已有多次成功经验，本企业承诺不
成功不收费。15年成立，公司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国贸永安里通用国际中心A座1703。

民办非学校设立申请材料:

一、同意筹设通知书(具备办学条件,达到设置标准的,可以直接申请正式设立。)(核发,纸质)

二、办学申请报告(内容主要包括:举办者名称、地址及学校名称、地址、校长、拟定法定代表人、决策
机构负责人、办学目标、办学内容、课程设置、招生对象、办学规模、办学层次、办学形式、办学条件(
写清师资情况和办学场地及设备情况)、选用教材、生源论证、经费筹措(写清资金来源及数额)、内部管
理机制等。举办者为个人的应有举办者本人签字,举办者为单位的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)

三、办学场地证明文件(1.自有产权的,需提供自有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2.办园场地为租赁的,需提供房
屋产权复印件(加盖产权单位公章)、租赁合同原件。3.属捐赠性质场地的,需提交捐赠协议书,写明捐赠人
的姓名、所捐资产的数额、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。4.消防治安、卫生合格证明文件)(核发
,纸质)

四、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设立审批备案登记表

五、董事会、理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首届会议决议(内容应包括通过学校办学章程、成立董事会或
理事会、选举董事长或理事长、任命校长及法人等。决议应由全体决策机构成员签字)

六、学校章程(由全体决策机构成员签字确认)



七、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(验资报告)

八、首届学校理事会、董事会或其他决策几个组成人员名单(决策机构成员个人基本情况表其中三分之一
以上成员应有不少于五年学前教育教学经验。)

九、校长资格证明(校长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校长上岗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;5年以
上学前教育教学经验证明。)(申请人自备,纸质)

十、教师资格证明(所设专业教师资格证书(专业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或技术等级证书))(核发,纸质)

十一、财务人员资格证明(会计证、身份证)

受理条件:申报材料齐全,符合教育法、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。

办理条件:申请材料齐全,符合办学基本条件,符合教育法、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,适
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,符合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实际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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